
 

【明慧网】2013 年 3 月 16 日，

马来西亚玻璃市玛拉工艺大学校友

会在吉隆坡岩石都市公园举办一项

健身慈善活动，为玻璃市玛拉工艺大

学贫困学生筹募基金。马来西亚法轮

功学员应邀出席。上午 11 时许，在

司仪给大家介绍法轮功后，10 多名

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主台开始为大家

示范法轮功五套功法，祥和的功法给

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来西亚学员应邀示范功法

（明慧记者雪莉编译报道）2013

年 3 月 7 日，德国《时代周刊》在显

著版面上大篇幅揭露有关中共活体

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西方患者

牟利的事实。这篇文章马上引起读者

的关注，其影响在德国社会持续蔓

延。 

《时代周刊》是一份在德国社会

文化精英中很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文

化周报。这篇题为《下单订购心脏》

的文章用一死刑犯的遭遇，引出法轮

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实，并措辞犀

利地对欧洲部分与此事有染的医院

和医药公司提出道德指问。文中不惜

笔墨地介绍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

和前加拿大检察官大卫·乔高收集

到大量信息，有力地证明中国大陆医

院和劳教所、监狱系统运作，专门活

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从 1999 年到 2007 年，中国器官

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 2003 年，中

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

长。2003 年到 2006 年间，在国际上

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

这几年正是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

严重的时期。 

《时代周刊》的文章指出，麦塔

德国《时代周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
斯和乔高的报告直指法轮功学员的

遭遇，他们并没有被判死刑，但因为

他们的器官适用于某一病人而必须

被处决。“麦塔斯和乔高对法轮功学

员的陈述，也是不遗余力地力求立场

客观。他们不仅从法轮功学员那里收

集证据，比如他们在囚禁中被做过的

各种医疗检查，比如那些被消失的，

或是尸体被发现少了某样器官的；他

们也访问到中国做过肾脏或是肝脏

移植手术的外国病人。他们甚至访问

到当年参与活摘手术的同谋。他们还

记录了假扮成患者或病患人亲属的

调查员向中国大陆移植中心电话询

问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对话。法轮功

学员被视为最合适的器官施主，其他

刑事囚犯大多身染 B 型肝炎。 

文章最后提到德国法轮功学员

刘巍在中国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

遭到暴打，被剥夺睡眠。她和其他法

轮功学员被十个警察、十名医生进行

医疗检查。只有法轮功学员被检查。

他们对她做了抽血检查、用超声波扫

描一遍所有器官。医生还询问她是否

有遗传性疾病。这样的检查总共进行

了五、六次，可是她从来没有得到化

验结果。 

1999 年 4 月 25 日，约万名法轮

功学员依据中国宪法赋予的上访权，

到国家信访办上访，向政府反映法轮

功的真实情况和刚刚发生在天津的

公安暴力抓捕法轮功学员事件。 

信访办是国家专门接待上访群众

的地方，位于北京天安门附近的府右

街。一大早法轮功学员远远地被堵在

各大路口，后来在警察的带领下往里

走，所谓“包围中南海”，那只是政

法委和公安的诬陷。 

虽然有上万人，但大家静静地或

站或坐，没有口号、没有标语，周围

交通顺畅，秩序井然。当时担任国务

院总理的朱镕基与法轮功学员代表

会谈后，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学员

们于当晚十一点半平静地离开，走

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

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来带走了。这

就是 “4·25 上访”。  

国际媒体普遍赞扬这是第一次

“中国政府开明地接受了民众建

议”，“中国民众显示出极高的公

民素质”。然而二个多月后的 1999

年 7 月 20 日，共产党违背刚刚承诺

的“炼功自由”，开始了对法轮功

的全面迫害。 

1999年 6月10日中共官方口径

还说法轮功是“聚集中南海”，7 月

22 日就改成了“围攻中南海”，这

不是明摆着在诬陷法轮功吗？ 

美国总统布什宣誓就职那天，有

两万人前往抗议，大家想想，为什么

美国政府没有说这些人在闹事、围

攻？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抓起来？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官员是

人民的公仆，主人给仆人提一点意

见，怎么就成了闹事？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

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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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位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近千场无罪辩护
【明慧网】公检法司系统是中共

（中共不等于中国）在迫害中严密控

制和利用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

抓捕、判刑、劳教、关押的迫害工具，

中国的整个司法系统和整套司法流

程被中共绑架来制造冤案，陷好人于

刑罚，完全丧失了法律和司法本身所

应具有的职能，而成为中共邪教的私

家打手。 

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谎言一

个个被揭穿，明白真相的司法人士已

经在运用手中的权力或借工作之便，

向蒙冤受难的法轮功学员伸出援助

之手。近些年来，已有近百位正义律

千场无罪辩护。使中共迫害法轮功的

非法和邪恶暴露无遗，使具体参与迫

害者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

正义律师们从法律角度、信仰角度、

法轮功真相的角度、甚至政治角度有

理有据有力地全面论证“修炼法轮功

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 

这里简单整理一些律师所做无

罪辩护的要点，按照中国现行的法

律，没有任何一条能用来给法轮功学

员定罪，因此所有判决都是不合法的，

是欲加之罪。 

A：强加在法轮功学员头上的所谓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在法律上完全不成立，因为构成犯罪

的四个要件，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全都

不具备。 

B：定罪法轮功，违法了当今中国

的宪法和法律 

1、至今中共当局认定了 14 种邪

教组织，没有法轮功，定罪法轮功没

有法律依据；媒体炮制的罪名不是法

律，不能据此定罪；中共前党魁江泽

为定罪依据。 

2、违反“法无明文不定罪”原则

——这是基本的法制原则。 

3、两高的司法解释，本身只是对

具体适用某法律所存在的问题的一种

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法轮功无关，因

为法轮功根本不是被解释的相关法律

的适用对象，法轮功教导人修炼向善，

不是×教。因此不能用该司法解释给

法轮功学员定罪。 

4、《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任 

何违反宪法的法律、条文都不成立

（使用宪法 33、35、36 条），更不

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C：定罪法轮功，违反了法制基

本原则 

1、违反“思想（信仰）不构成

犯罪”的普世原则。 

2、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3、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法轮大法修炼无罪，传播法轮大

法真相无罪，任何强加给法轮功学员

 

师顶着巨大压力为法轮功学员做近 民对媒体的说辞也不是法律，不能作 的罪名都是不成立的。 

大安市四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今年一月底有四名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刑拘，家人非常担心被非法关

押的亲人，为他们的安危担忧。 
从一九九九年至今，大安市有近

三百多人次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

七十多人被非法劳教、九人被非法判

刑，刑期最长的达十三年，更有大法

弟子姜淑兰、沙乃意被残酷虐杀，甚

至连老人都不放过。 
大安恶徒李江山任市委书记时，

和恶徒刘云华指使警察陈亚民等人

暴力抓捕 69 岁高龄的糖酒公司副经

理范义昌，范义昌被非法关押不到三

个月被迫害致死。恶警陈亚民等为中

共卖命敲诈几十万不义之财。  
据悉现在主管政法委书记王德   

           新下令不许放被绑 

           架的四位法轮功学 
           员的。公安局警察 
           说：”王德新下  
           令了，谁敢放人。”

                   大安法轮功学 
               员王艳、小岳、纪

辉等三人仍被非法关押在大安和洮

南看守所，法轮功学员邹玉芳因病态

被大安国保大队勒索一万元保外。在

大安市政法委书记王德新不放人的

命令下，现在案卷正在检察院欲判刑

加重迫害。 
    法轮功学员并没有违法，我们要

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

员。善恶有报是天理。呼吁所有参与

迫害的人员，悬崖勒马，不要再为中

共卖命迫害自己的同胞，给自己和

家人留条后路。 
 大安市相关电话（区号 0436）：

公安局国保大队（共七人） 5053012
隋彦龙 13894655119 新任大队长 
刘玉明 18043608180 副队长 
陈亚民 5222470 18043608061 
13894655021 原大队长，现一般恶警

（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邪恶） 
穆子净 5220036 13943655652 恶警 
李爱民 13894655055 恶警 
王德新（政法委书记，下令不得释放

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  
5258529   13904365818

恶人 王德新 

长春法轮功学员高维喜 
又被四平石岭监狱绑架 
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高维喜从四

平石岭监狱回来后，在今年年初又

被四平石岭监狱绑架。  
 

    自 2004 年底一本揭露中共世纪谎言的奇书——《九评共产党》从海外悄然流传到大陆，

在民间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精神觉醒运动。到 2013 年 4 月 6 日，已有超过 1 亿 3 千 5 百

86 万中国民众突破中共的封锁，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


